內政部補助社區治安守望相助隊作業要點

中華民國94年7月6日台警字第0940100879號函

一、為運用村（里）及社區人力資源，推動治安社區化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守望相助隊應檢具登記表（格式如附表一），載明下列事項，向所在地警察分局報備：

（一）守望相助隊名稱、勤務據點地址及成立日期。

（二）參加守望相助隊人員（以下簡稱巡守員）至少應有十二名，並應分設巡守組、家暴防治組及減災組。

（三）預定巡守之區域。

（四）現有執勤裝備及運作時段。

三、守望相助隊之工作事項如下：

（一）維護巡守區域及其周圍之安全與交通秩序。

（二）提供犯罪線索，舉發違法、違規案件。

（三）協助社區防災及急難救護。

（四）通報及防範家庭暴力或兒童少年虐待事件。

四、守望相助隊於每年一月及七月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警察分局提出參與社區治安營造申請（格式如附表二），層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（警察局）辦理。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依下列事項初審申請案件，經審核符合規定者報內政部，由內政部聯合推動小組複審後核予參與社區治安營造者補助新臺幣（以下同）十萬元；其他經評核績優者補助六萬元：

（一）設有固定、合法之勤務據點。

（二）備有照明設備、安全防護頭盔、反光背心、警棍等基本執勤裝備。

（三）逐日編派巡守員執行巡守工作。

五、本要點補助項目包含事務費、裝備費、防治研習及宣導費，其項目及基準詳如附表三。

六、第四點補助款，由受補助之守望相助隊所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警察局製據向內政部領取，俟受補助守望相助隊完成核銷程序後轉發。

受補助之守望相助隊核銷前項補助款，其支出憑證應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之規定辦理，並於執行完畢後十五日內，按經常支出與資本支出分別順序整理彙訂成冊，外加封面（格式如附表四），並附支出明細表（格式如附表五）報所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警察局辦理核銷請款。
前項補助款得報經審計機關同意後就地審計，支出原始憑證由所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警察局依規定審核及保管備查，並於完成核銷後七日內填報執行概況表（格式如附表六），連同賸餘款（註明經常門或資本門）等，報內政部結案。

七、內政部對補助款之執行，應於事後派員查核並製作查核報告函報審計部。

附表一
	社區治安守望相助隊登記表

	受文者：

	隊名
	

	勤務據點地址
	
	成立日期
	

	（預定）巡守區域
	
	運作時段
	

	現有執勤裝備
	

	巡                    守                    員

	組別
	姓    名
	性別
	職業
	出生年月    日
	身   分   證
統一編號
	住             居              所
	聯絡電話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


填表說明：

一、本要點頒布前已登記有案之村（里）或社區守望相助巡守隊，仍應依本表重新登記報備。
二、組別區分為：巡守組、家暴防治組及減災組。
三、受文者為所在地警察分局。
四、本表巡守員名冊不敷使用，請黏貼附頁。
附表二
	○○縣（市）參與社區治安營造申請表

	申請單位
	
	類別
	1.□部落
2.□村里辦公處

3.□社區發展協會

4.□其他（請敘明）

	地址
	

	負責人
	職稱
	
	姓名
	
	電話
	

	（申請單位用印、負責人簽章）

	受理單位
	分局
	受理人
	

	社區治安
概況調查
	1.守望相助隊：   隊   人。
2.錄影監視器：   處   支。

3.警衛及保全：   處   人。

4.社區刊物：□ 有、□ 無。

5.其他（請敘明）：
	分局
初審

結果
	（蓋職名章）

	核定期程
	第    階段，自  年  月  日起至  年  月  日止。

	核定機關
日期文號
	


說明：
1、 本表由社區向所在地警察分局提出申請層轉縣（市）政府（警察局）辦理。

2、 申請社區輔導期程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社區治安聯合推動小組核定。

3、 輔導期程為每年1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及7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。

附表三

	內政部補助社區治安守望相助隊項目及基準表

	項       目
	基             準
	備  考

	一.事務費
	1.水電補助費
	以勤務據點為限，最高一萬元。
	個人所得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警察局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歸戶。

	
	2.油料補助費
	汽車以塗有守望相助隊名稱之巡邏車一輛為限，機車以巡守員所有者為限，最多二十輛；汽車最高補助一千公升，機車每輛最高補助五十公升。
	

	
	3.夜點費
	勤務執行至二十三時或二十三時至六時前服勤者，檢據附名冊，每人支夜點費四十元。
	

	二.裝備費
	照明設備、安全防護頭盔、雨具、反光背心、警棍、警笛、捕繩及其他執勤必要之裝備。
	補助額度內核實報支。
	

	三.防治研習及宣導費
	1.講師鐘點費
	內聘講座最高每小時八百元，外聘講座最高每小時一千六百元，未滿一小時不予計算；專題演講費最高每小時二千元。
	

	
	2.專家出席費
	最高二千元。
	

	
	3.表演演出費
	最高每人次補助五百元。
	

	
	4.撰稿費
	最高每千字六百三十元。
	

	
	5.場地費
	按租用單位收費標準支付。
	

	
	6.布置費
	最高補助二千元。
	

	
	7.器材租用費
	最高補助五千元。
	

	
	8.文具印刷費及交通費
	核實報支（不得報支計程車資）。
	


附表四
內政部補助社區治安守望相助隊經費支出憑證簿

	會計年度：

	內政部核准日期及文號：

	補助經費新臺幣（大寫）：

	原始憑證共　　　　張，計新臺幣

	報支數計新臺幣（大寫）：


機關（單位）審核簽章
	○○○警察局
	業務單位
	 

	
	會計單位
	 

	
	機關長官
	 

	○○警察分局
	業務單位
	

	
	會計單位
	 

	
	機關長官
	 

	受補助守望相隊
	負責人
	 
 


 填表說明：請各接受補助機關（單位）於計畫執行完畢後，連同「經費支出明細表」﹑「支出原始憑證」依序裝訂。
 
 
附表五
受補助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接受內政部補助經費支出明細表
會計年度：


	支出日期
	摘要
	原始憑證編號
	金　　額（新臺幣）

	年
	月
	日
	
	
	十萬
	萬
	千
	百
	十
	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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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說明：請依原始憑證編號順序填列。

附表六
執行機關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內政部補助社區治安守望相助隊　　年度執行概況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會計年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元 

	受補助社區治安
守望相助隊名稱
	核定補助經費
	補助經費支出
	繳回經費
	備註

	
	
	
	經常門
	資本門
	

	
	
	
	 
	 
	 

	
	
	
	 
	 
	 

	
	
	
	 
	 
	 

	
	
	
	 
	 
	 

	
	
	
	 
	 
	 

	
	
	
	 
	 
	 

	
	
	
	 
	 
	 

	
	
	
	 
	 
	 

	
	
	
	 
	 
	 

	
	
	
	 
	 
	 

	
	
	
	 
	 
	 

	
	
	
	 
	 
	 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填 表 人：  
         主辦會計：

業務主管：  

    機關首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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